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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826号—05/12—卡布奇诺燃料—新加坡

保赔协会近日注意到，在新加坡，部分燃料的交付中包含了过多的空气。这导致实际交付和收到的

燃料数量被严重夸大。这种现像称作“卡布奇诺”效应。由于气泡状态的空气使燃油“发泡”，因

此，如果在交付时采用传统的手工测量，结果将并不可靠。泡沫往往会在数天后消失，如果在此时

再进行测量，燃料舱的燃油测量结果将会大幅减少。我们特此制定下列指引，以期帮助船员发现该

潜在问题并解决争议。

当燃料驳船到达接收船舶时，船员应采取下列预防措施：

1. 根据新加坡燃料接收的操作流程，接收船舶工作人员应能安全进出燃料驳船。这可包括舷

梯和/或引航员梯。安全进出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一名胜任的船员（最好是轮机长）应在

交付开始前对所有驳船船舱进行测量。即使已指派了独立的燃料舱调查员时亦同样如此。

2. 所有的驳船船舱，无论是空舱还是与本次交付无关的船舱，均应接受测量，并且应确定船

舱内所装物的温度。这必须包括任何污油或废油舱。驳船的吃水也要得知。当测量完成时，

驳船船长和轮机长务必签署一份测量记录。

3. 船员应能够通过驳船油面测距舱口或舱口盖观测油舱的表面是否有泡沫。船员还可以通过

液面标尺检测泡沫。如果没有泡沫，则标尺上的油位应清晰标示，没有残留的气泡。如果

通过观察标尺和燃料表面，怀疑存在残留的空气，可以将一个有一定重量的瓶子放入燃料

舱中，获取一定量的燃料样本。将样本倒入清洁的玻璃宽口瓶中，仔细观察是否存在气泡。

4. 如果观察结果显示存在残留空气，轮机长应拒绝接收燃油，并立即联系总部。如果燃油是

由租船人提供，他们有必要关注此问题。船东及/或租船人应请求由独立燃料舱调查员执行

调查，并应向驳船船长发出一份抗议函，同时，向船舶代理发送一份副本。如果驳船船长

决定离开接收船舶并前往其它地方，代理应立即通知港口当局，并尽量记录驳船的去处。

所有相关的时间和事实均应在甲板日志簿中予以记录。



交付开始之前

5. 轮机长应与驳船船长就在本次交付的燃料舱进行讨论，并检查这些燃料舱中的燃料数量是

否与将交付的数量以及燃料舱交付收据上的数量一致。

6. 即使轮机长在最初的驳船调查中未发现任何残留空气，空气仍可以在泵送时进入燃料舱或

交付管道。新加坡燃料舱操作流程禁止在泵送、收舱和管道清洗的过程中使用来自瓶装或

压缩机的压缩空气。轮机长应与驳船船长确认，以确保其遵守此流程（请参考SS600的第

1.12.10/11/12/13段）。由于收舱操作可能导致空气进入，因此，应仅在交付结束时进行短时

间的收舱操作。驳船船长必须同意通知轮机长计划何时开始收舱以及何时完成。

7. 轮机长有必要在交付开始之前测量和记录所有燃料舱中的容量，如果有独立调查参与，应

要求其确认此记录。

交付中

8. 船员应在加燃料时保持警惕，并检查是否存在下列现象：

 燃料舱软管是否有急动或抖动。

 站在燃料舱的分流阀附近时是否听见流水的声音。

 分流阀压力计上的压力读数是否出现波动。

 燃料驳船是否发出不正常的噪音

 在测量船燃料舱的深度时，是否在测深带上观测到过多气泡。

9. 如果存在上述现象，则表明空气已进入燃料舱，此时，轮机长应要求驳船船长停止泵送操

作。并应通知船东及/或租船人。轮机长应再次登上驳船，测量和记录所有燃料舱的内容，

并让驳船船长在该记录上签名。所有燃料舱的容量均须予以记录。应向通知的驳船和船舶

代理人发出抗议函。所有相关的详细信息应在甲板日志簿中予以记录。

10. 如果因上述原因导致交付暂停，船东或租船人应指派独立调查员评估具体情况，并且代理

应将有关情况通知予港口当局。

11. 不应与驳船船长就已卸燃油或已收燃油的数量签署燃料收据或达成任何协定。该等事项应

由独立调查员检查和确认。再次强调，如果驳船离开，应记录离开的时间并通知船舶代理。

交付后

12. 假定交付已完成，并且无任何事故，此时，轮机长应重新测量所有的驳船燃料舱并执行计



算，使用经批准的驳船校准表和相应的石油表以记录驳船卸油的数量。轮机长还应测量本

船燃料舱并计算收到的数量。

13. 驳船卸油的数量应与船舶油货的数量相若。

14. 如果驳船卸油的数量与船舶收油的数量存在较大差别（达到数吨）时，轮机长应重复测量

驳船和船舶的燃料舱。

15. 如果船舶的收油数字和驳船的数字存在较大差别，并且无法对其进行解释和解决，此时，

应通知船东和租船人，他们应指派独立调查员。

16. 作为进一步谨慎检查，对于大约在收油的12个小时后重新测量所有船舶的燃料舱以检查是

否存在任何明显短缺，但请记住，在轮机长已签署燃料交付收据后解决任何短缺问题都将

存在极大的困难。

上述建议摘自Chris Fisher 即将于今年年底出版的新书，再次对作者同意我们复制上述内容表示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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